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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804.htm （１９９１年６月７

日）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自从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０年提

出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的改革总体设想

以来，逐步在各地展开。１９８８年２月《国务院关于印发

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１９８８〕１１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

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１９８８〕１３号）发出后，各地普遍加强

领导，建立工作机构，制定规划，培训干部，拟定方案，积

极试点，推进改革。许多城镇采取多种方式调整低租金、出

售公有住房、集资建房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发挥中央、地方

、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不同程度地加快了解决住房问题的

步伐，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 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其

根本目的是要缓解居民住房的困难，不断改善住房条件，正

确引导消费，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发展房地产业。从近几

年的实践情况看，开展这项改革，有利于逐步实现住房资金

的良性循环，不断改善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有利于调整消

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克服住房领域的不正之风，加强

廉政建设；有利于发展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其他相关产业。

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今后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

快住房建设，把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居住状况，作为实现我国

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重



要内容之一。因此，要在贯彻执行国发〔１９８８〕１１号

和国办发〔１９８８〕１３号两个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和措施，按照国家，集体和个人

共同负担的原则，积报稳妥，因地制宜，方式多样地继续推

行住房制度改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合理调整现

有公有住房的租金，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到成本租金。在起

步时，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可以采取分步提租的办法。

新建公有住房实行新租金标准。对多占住房的，要加收租金

。二、出售公有住房。今后，凡按市场价购买的公房，购房

后拥有全部产权。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在国家规定住房面积

以内，实行标准价，购房后拥有部分产权，可以继承和出售

；超过国家规定住房标准的部分，按市场价计价。各城镇的

售房价格要加强管理，售房价格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审批。严禁以过低的价格出售公有住房，违者要追

究责任。要切实做好房屋出售后的服务和管理工作。三、实

行新房新制度。为了使新建住房不再进入旧的住房体制，有

利于今后住房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对新竣工的公有住房，

实行新房新租、先卖后租、优先出售或出租给无房户和住房

困难户等办法。凡住房迁出腾空的旧公有住房（不包括互换

房），应视同新建公有住房，实行新制度。四、住房建设应

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共同投资体制，积极组织集资

建房和合作建房，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商品住房，优先解决

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各级人民政府要在用地、

规划、计划、材料、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对个人自

建住房，要加强规划和用地管理。严禁以权谋私，违者要严

肃查处。 各城镇的旧城改造、拆迁安置等，都应结合住房制



度改革进行。五、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住房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住房资金的转化，建立住房基金。

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回收的资金，一律存入当地政府指定的

金融机构，其使用权不变，作为单位的住房基金，用于住房

建设和维修，不得挪作他用。六、发展住房金融业务。开展

个人购房建房储蓄和贷款业务，实行抵押信贷购房制度，从

存贷利率和还款期限等方面鼓励职工个人购房和参加有组织

的建房。七、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各地人民政府要切实加

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统一管理，搞好治理整顿，认真查处倒卖

房地产、牟取暴利的各种非法活动。各城镇的公有和私有住

房的出售，须经房地产评估机构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评

估确定。职工拥有部分产权的住房，五年后允许出售，原产

权单位有优先购买权，售房收入扣除有关税费后的所得，按

国家、集体、个人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八、在同一市、县

内的房改政策、办法和实施步骤应当统一，所有单位，不论

隶属关系，都应服从当地人民政府对住房制度改革的统一部

署。职工家庭成员在不同市、县工作的（含离退休职工），

其所在单位一律按照职工住房所在市、县的房改办法办理。

九、军队的住房制度改革，原则上应与地方同步进行。要根

据国家统一制定的政策和规定，结合军队的特点，制定切实

可行的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实行。十、住房制度改革涉

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加强宣传工作，

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实行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意义

和有关政策。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精心

组织，缜密安排，要广泛听取群众对房改方案、政策、措施

的意见，集思广益，在实施中及时协调解决住房制度改革中



的困难和问题。十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

照本通知的规定，因地制宜，分散决策，抓紧制定实施方案

，并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体改委备案；国

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要会同体改、建设、财政、计划

、金融、劳动、人事、工商、税务、物价、土地和国有资产

管理等部门，抓紧制定配套改革措施和实施细则。 各地要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住房制度改革的统一政策规定执行。如因特

殊情况确需突破国家统一规定和政策界限时，须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由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和国家体改委核报国务院审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